
表單編號：QP-T01-05-04 

保存年限：4 年 

國立政治大學    學年    學期 碩、博士班 

校 外 學 位 考 試 委 員 略 歷 表  
填表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學生學號 學  生  姓   名 
        系/所/學程 

 

博(碩)士班        年級 
  

校外委員姓名     

校外人士代號     

服務單位     

職    稱     

通訊地址     

電子郵件帳號 
（發送入帳通知） 

    

聯絡電話     

下列資料將以電子及紙本方式提供本校進行帳務、個人綜所稅及健保保費申報使用，並依會計法

規定保存 10年，當您填寫時已同意本校基於上開目的及規定蒐集、處理及利用相關資料。 

身分證字號     

戶籍地址 
（綜所稅申報用） 

    

郵局局名 
（銀行行名與分行名） 

    

郵局局號 
(銀行分行代號） 

    

帳    號     

說明：1.校外學位考試委員之 帳號資料 請正確填具，俾便辦理轉帳事宜。 

2.學位考試委員資格請參考學位授予法第十一、十二條條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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